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72號

聲  請  人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公平交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4422號

駁回再議之處分(原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

字第36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告

訴被告張智捷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於民國114年1月11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

起訴之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4年3月2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

2676號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

114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代理人，嗣聲請人於114年4月14日

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

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述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

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與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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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上之收文章戳(見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查，經核本件聲

請於程序上合於首揭規定，先予敘明。

二、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意旨略以：被告與聲

請人間屬競爭事業關係，被告明知聲請人所販售之空氣清淨

機「Apolnus Myth A1」(下稱Myth A1空氣清淨機)具備UV紫

外線功能，且並未限制該功能之使用時間，廣告宣傳所指

「無耗材」係指免換濾網，並非整台零件都不需更換，Myth

A1空氣清淨機係使用靜電集塵、負離子及具備濾網之空氣清

淨機，實無可能產生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

入肺部之情形，且機器具備4層濾網，如毛髮之大型顆經過

第一層初效濾網過濾後，並不會出現在第二層離子集塵濾

網，又離子集塵濾網最外層絕緣膜材質表面光滑面不會黏著

油汙，濾網透過提供之清潔組清洗，噴灑清潔液3至5分鐘

後，再清洗10分鐘即可完成全部濾網清潔，而圓形濾網清洗

5分鐘即可完成，並於風乾1小時後即可重複使用，竟仍於

111年10月6日為競爭目的，基於傳述、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於臉書粉絲團「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

及Mobile01 網路論壇上刊登「空氣清淨機實測【Adawo愛達

屋】【X8】」及「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不實指稱以：

Myth Al空氣清淨機「『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

了每次的使用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

取得成效，於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

吧…更不用提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

的限制，其實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

命』上的花言巧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

制消費者使用UV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

殺菌的部分設計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

耗材的狀態，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

也讓本人懷疑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

平，如果測試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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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只能開1個小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

子問題該如何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

吸入肺部」、「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

才發現油漬清的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

筒還非常難處理」、「【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

常難洗」等文字，又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

片，並宣稱濾網上有香菸焦油，及在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在

未受干擾環境中實際進行測試，即在上開文章中不實指稱

「【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為

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等

文字，足生損害聲請人營業信譽。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等

語。

三、本件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

院卷第5頁至第20頁)所載。

四、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

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

會，亦即如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

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

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

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

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

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

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

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逾告訴期間者，

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252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告訴，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

告訴權之人，向偵查犯罪之機關(包括檢察官、司法警察官

及司法警察)，申告犯罪事實，並表示訴追之意思(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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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度台上字第3554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次按，事業不

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

實情事；違反第24條規定者，處行為人2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

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24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

前項之罰金；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公平交易法第24

條、第3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一)聲請人前以上揭二所載被告之行為事實，而於111年10月12

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福德街派出所對被告提出

營業誹謗之告訴(下稱前案)，隨後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

聲請人代表人亦陳稱以：這個案子本來就是我們有跟公平會

做檢舉，然後他是叫我們來告等語，而聲請人之告訴代理人

於該前案偵查程序中所提歷次書狀，亦載明以僅對被告提出

刑法加重誹謗與妨害信用之告訴，始終未提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部分，嗣前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2年10月6日

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之處分，聲請人聲明

不服再議後，復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年12月8日以

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632號駁回該再議等節，有前案不起訴

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在卷可稽，並據本院調取前案偵查

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誤，是此部分情節，應堪認定。

(二)本院審酌上開等卷證資料後，可知聲請人雖曾向公平交易委

員會檢舉，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聲請人

此部分之檢舉自與告訴要件有所未合。再依前引聲請人代表

人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之指述，已足證聲請人至遲於112

年2月17日時，主觀上係認被告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惟聲請人及

其委任之告訴代理人於自該期日起6個月內之前案偵查程序

中，均未就被告此部分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表明訴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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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實則聲請人係迄至112年11月9日就前案不起訴處分具

狀聲請再議時，方始提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告訴(見

上聲議10632卷第3頁與第6頁)。是以聲請人最初提出本件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告訴之時點，顯已於6個月之法定告訴

期間，此要屬甚為卓然。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

明認定聲請人所提告訴已逾6個月告訴期間之證據及理由，

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訛。原不起訴處分

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證據之調查取捨與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意旨中，並未

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聲請人就被告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第37條第1項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部分，確已於6

個月之告訴期間內，向何偵查機關請求對被告進行追訴，猶

僅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違法不當，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院卷第5頁至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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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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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72號
聲  請  人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銘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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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公平交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442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告訴被告張智捷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4年1月11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起訴之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4年3月2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676號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代理人，嗣聲請人於114年4月14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述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與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收文章戳(見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查，經核本件聲請於程序上合於首揭規定，先予敘明。
二、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間屬競爭事業關係，被告明知聲請人所販售之空氣清淨機「Apolnus Myth A1」(下稱Myth A1空氣清淨機)具備UV紫外線功能，且並未限制該功能之使用時間，廣告宣傳所指「無耗材」係指免換濾網，並非整台零件都不需更換，Myth A1空氣清淨機係使用靜電集塵、負離子及具備濾網之空氣清淨機，實無可能產生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之情形，且機器具備4層濾網，如毛髮之大型顆經過第一層初效濾網過濾後，並不會出現在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又離子集塵濾網最外層絕緣膜材質表面光滑面不會黏著油汙，濾網透過提供之清潔組清洗，噴灑清潔液3至5分鐘後，再清洗10分鐘即可完成全部濾網清潔，而圓形濾網清洗5分鐘即可完成，並於風乾1小時後即可重複使用，竟仍於111年10月6日為競爭目的，基於傳述、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於臉書粉絲團「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及Mobile01 網路論壇上刊登「空氣清淨機實測【Adawo愛達屋】【X8】」及「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不實指稱以：Myth Al空氣清淨機「『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的使用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效，於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不用提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其實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巧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UV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計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油漬清的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非常難處理」、「【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洗」等文字，又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濾網上有香菸焦油，及在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在未受干擾環境中實際進行測試，即在上開文章中不實指稱「【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等文字，足生損害聲請人營業信譽。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等語。
三、本件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院卷第5頁至第20頁)所載。
四、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亦即如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逾告訴期間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252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告訴，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之人，向偵查犯罪之機關(包括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申告犯罪事實，並表示訴追之意思(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3554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次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違反第24條規定者，處行為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24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一)聲請人前以上揭二所載被告之行為事實，而於111年10月12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福德街派出所對被告提出營業誹謗之告訴(下稱前案)，隨後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聲請人代表人亦陳稱以：這個案子本來就是我們有跟公平會做檢舉，然後他是叫我們來告等語，而聲請人之告訴代理人於該前案偵查程序中所提歷次書狀，亦載明以僅對被告提出刑法加重誹謗與妨害信用之告訴，始終未提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部分，嗣前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2年10月6日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之處分，聲請人聲明不服再議後，復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年12月8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632號駁回該再議等節，有前案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在卷可稽，並據本院調取前案偵查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誤，是此部分情節，應堪認定。
(二)本院審酌上開等卷證資料後，可知聲請人雖曾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聲請人此部分之檢舉自與告訴要件有所未合。再依前引聲請人代表人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之指述，已足證聲請人至遲於112年2月17日時，主觀上係認被告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惟聲請人及其委任之告訴代理人於自該期日起6個月內之前案偵查程序中，均未就被告此部分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表明訴究之意思。實則聲請人係迄至112年11月9日就前案不起訴處分具狀聲請再議時，方始提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告訴(見上聲議10632卷第3頁與第6頁)。是以聲請人最初提出本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告訴之時點，顯已於6個月之法定告訴期間，此要屬甚為卓然。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明認定聲請人所提告訴已逾6個月告訴期間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訛。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證據之調查取捨與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意旨中，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聲請人就被告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部分，確已於6個月之告訴期間內，向何偵查機關請求對被告進行追訴，猶僅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院卷第5頁至第20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72號

聲  請  人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公平交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4422號

駁回再議之處分(原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

字第36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告

    訴被告張智捷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於民國114年1月11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

    起訴之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4年3月2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

    676號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

    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代理人，嗣聲請人於114年4月14日委任

    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

    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述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

    、送達證書、委任狀與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

    之收文章戳(見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查，經核本件聲請於程

    序上合於首揭規定，先予敘明。

二、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意旨略以：被告與聲

    請人間屬競爭事業關係，被告明知聲請人所販售之空氣清淨

    機「Apolnus Myth A1」(下稱Myth A1空氣清淨機)具備UV紫

    外線功能，且並未限制該功能之使用時間，廣告宣傳所指「

    無耗材」係指免換濾網，並非整台零件都不需更換，Myth A

    1空氣清淨機係使用靜電集塵、負離子及具備濾網之空氣清

    淨機，實無可能產生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

    入肺部之情形，且機器具備4層濾網，如毛髮之大型顆經過

    第一層初效濾網過濾後，並不會出現在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

    ，又離子集塵濾網最外層絕緣膜材質表面光滑面不會黏著油

    汙，濾網透過提供之清潔組清洗，噴灑清潔液3至5分鐘後，

    再清洗10分鐘即可完成全部濾網清潔，而圓形濾網清洗5分

    鐘即可完成，並於風乾1小時後即可重複使用，竟仍於111年

    10月6日為競爭目的，基於傳述、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

    譽之不實情事，於臉書粉絲團「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及Mo

    bile01 網路論壇上刊登「空氣清淨機實測【Adawo愛達屋】

    【X8】」及「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

    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不實指稱以：Myth

     Al空氣清淨機「『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

    的使用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

    效，於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

    不用提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

    ，其實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

    巧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

    UV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

    計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

    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

    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

    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

    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

    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

    「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油漬清的

    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非常難處理」

    、「【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洗」等文字，

    又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濾網上

    有香菸焦油，及在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在未受干擾環境中實

    際進行測試，即在上開文章中不實指稱「【10分鐘PM0.3係

    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

    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等文字，足生損害聲請人營業信

    譽。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

    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等語。

三、本件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

    院卷第5頁至第20頁)所載。

四、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

    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

    ，亦即如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

    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

    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跨

    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

    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

    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

    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逾告訴期間者，

    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252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告訴，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

    告訴權之人，向偵查犯罪之機關(包括檢察官、司法警察官

    及司法警察)，申告犯罪事實，並表示訴追之意思(最高法院

    78年度台上字第3554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次按，事業不

    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

    實情事；違反第24條規定者，處行為人2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24條

    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

    項之罰金；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公平交易法第24條、

    第3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一)聲請人前以上揭二所載被告之行為事實，而於111年10月12

    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福德街派出所對被告提出

    營業誹謗之告訴(下稱前案)，隨後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

    聲請人代表人亦陳稱以：這個案子本來就是我們有跟公平會

    做檢舉，然後他是叫我們來告等語，而聲請人之告訴代理人

    於該前案偵查程序中所提歷次書狀，亦載明以僅對被告提出

    刑法加重誹謗與妨害信用之告訴，始終未提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部分，嗣前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2年10月6日

    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之處分，聲請人聲明

    不服再議後，復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年12月8日以

    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632號駁回該再議等節，有前案不起訴

    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在卷可稽，並據本院調取前案偵查

    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誤，是此部分情節，應堪認定。

(二)本院審酌上開等卷證資料後，可知聲請人雖曾向公平交易委

    員會檢舉，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聲請人

    此部分之檢舉自與告訴要件有所未合。再依前引聲請人代表

    人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之指述，已足證聲請人至遲於112

    年2月17日時，主觀上係認被告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

    、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惟聲請人及其

    委任之告訴代理人於自該期日起6個月內之前案偵查程序中

    ，均未就被告此部分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表明訴究之意

    思。實則聲請人係迄至112年11月9日就前案不起訴處分具狀

    聲請再議時，方始提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告訴(見上

    聲議10632卷第3頁與第6頁)。是以聲請人最初提出本件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4條告訴之時點，顯已於6個月之法定告訴期

    間，此要屬甚為卓然。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

    明認定聲請人所提告訴已逾6個月告訴期間之證據及理由，

    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訛。原不起訴處分

    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證據之調查取捨與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意旨中，並未

    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聲請人就被告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第37條第1項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部分，確已於6

    個月之告訴期間內，向何偵查機關請求對被告進行追訴，猶

    僅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違法不當，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院卷第5頁至第20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72號

聲  請  人  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林銘龍律師

被      告  張智捷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公平交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442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想像創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請人)告訴被告張智捷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4年1月11日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69號為不起訴之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4年3月2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676號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於114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代理人，嗣聲請人於114年4月14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述原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與本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之收文章戳(見本院卷第5頁)在卷可查，經核本件聲請於程序上合於首揭規定，先予敘明。

二、告訴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意旨略以：被告與聲請人間屬競爭事業關係，被告明知聲請人所販售之空氣清淨機「Apolnus Myth A1」(下稱Myth A1空氣清淨機)具備UV紫外線功能，且並未限制該功能之使用時間，廣告宣傳所指「無耗材」係指免換濾網，並非整台零件都不需更換，Myth A1空氣清淨機係使用靜電集塵、負離子及具備濾網之空氣清淨機，實無可能產生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之情形，且機器具備4層濾網，如毛髮之大型顆經過第一層初效濾網過濾後，並不會出現在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又離子集塵濾網最外層絕緣膜材質表面光滑面不會黏著油汙，濾網透過提供之清潔組清洗，噴灑清潔液3至5分鐘後，再清洗10分鐘即可完成全部濾網清潔，而圓形濾網清洗5分鐘即可完成，並於風乾1小時後即可重複使用，竟仍於111年10月6日為競爭目的，基於傳述、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於臉書粉絲團「石課長的評測實驗室」及Mobile01 網路論壇上刊登「空氣清淨機實測【Adawo愛達屋】【X8】」及「免濾網清淨機值得買嗎?Apolnus Myth A1 貼牌原型機《Adawo-X8》使用分享」之文章，不實指稱以：Myth Al空氣清淨機「『UV殺菌燈啟閉1小時』功能直接限制了每次的使用時長…只開一小時僅能在實驗室的測試環境中取得成效，於正常家庭的使用環境，根本無法有效抑制細菌吧…更不用提每次都要自己手動打開有多麻煩」、「這功能的限制，其實可以看出廠商在『零耗材』與『UVC燈管壽命』上的花言巧語」、「因此為達成零耗材的口號，只好限制消費者使用UVC燈管的時數了!」、「【缺點】紫外線UVC殺菌的部分設計很有問題…限制消費者的使用時長來達到非耗材的狀態，屬實是睜眼說瞎話。另外這個UVC燈的存在，也讓本人懷疑此機器的細菌病毒去除效果的測試條件是否公平，如果測試時是開著UVC燈才達到宣稱的效果，但消費者卻只能開1個小時，這樣真的有效嗎?」、「擔憂已知的負離子問題該如何解決？…室內充滿負離子，灰塵掉到地板甚至吸入肺部」、「清洗完後拿去陽台曬了3天的太陽…但曬乾才發現油漬清的不乾淨…濾網設計上並不好刷洗…中間的圓筒還非常難處理」、「【缺點】2最大的那個集塵桶真的非常難洗」等文字，又張貼第二層離子集塵濾網上有毛髮之照片，並宣稱濾網上有香菸焦油，及在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有在未受干擾環境中實際進行測試，即在上開文章中不實指稱「【10分鐘PM0.3係懸浮微粒去除】…下降幅度約為108000/10分鐘※重複幾次的實驗，其效能忽高忽低…」等文字，足生損害聲請人營業信譽。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等語。

三、本件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院卷第5頁至第20頁)所載。

四、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亦即如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五、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逾告訴期間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252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告訴，係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之人，向偵查犯罪之機關(包括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申告犯罪事實，並表示訴追之意思(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3554號判決意旨可供參考)。次按，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違反第24條規定者，處行為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24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金；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六、經查：

(一)聲請人前以上揭二所載被告之行為事實，而於111年10月12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福德街派出所對被告提出營業誹謗之告訴(下稱前案)，隨後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聲請人代表人亦陳稱以：這個案子本來就是我們有跟公平會做檢舉，然後他是叫我們來告等語，而聲請人之告訴代理人於該前案偵查程序中所提歷次書狀，亦載明以僅對被告提出刑法加重誹謗與妨害信用之告訴，始終未提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部分，嗣前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而於112年10月6日以該署112年度偵字第30567號為不起訴之處分，聲請人聲明不服再議後，復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112年12月8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632號駁回該再議等節，有前案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在卷可稽，並據本院調取前案偵查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誤，是此部分情節，應堪認定。

(二)本院審酌上開等卷證資料後，可知聲請人雖曾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並非偵查犯罪之機關，聲請人此部分之檢舉自與告訴要件有所未合。再依前引聲請人代表人於112年2月17日偵訊時之指述，已足證聲請人至遲於112年2月17日時，主觀上係認被告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之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惟聲請人及其委任之告訴代理人於自該期日起6個月內之前案偵查程序中，均未就被告此部分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部分表明訴究之意思。實則聲請人係迄至112年11月9日就前案不起訴處分具狀聲請再議時，方始提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告訴(見上聲議10632卷第3頁與第6頁)。是以聲請人最初提出本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告訴之時點，顯已於6個月之法定告訴期間，此要屬甚為卓然。

七、綜上所述，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已清楚述明認定聲請人所提告訴已逾6個月告訴期間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與再議卷宗核閱無訛。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證據之調查取捨與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意旨中，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證明聲請人就被告所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第37條第1項為競爭散布不實事實罪嫌之部分，確已於6個月之告訴期間內，向何偵查機關請求對被告進行追訴，猶僅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法　官　 趙書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鄭涵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見本院卷第5頁至第20頁)







